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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我省2022年高校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、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省2022年高校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，确保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信息规范完整，结合国家和我省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相关规定，我中心将继续采用“江苏图采”图像远程采集系统进行线上采集，并统筹安排全省高校图像采集工作日程，有序推进相关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采集时间

2022年3月—5月（详见附件1）。

二、采集办法

1．我中心统筹安排全省各市图像采集时间段，请各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在规定时间内完成2023届毕业生电子图像采集。

2. 各校要通知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“江苏图采”微信小程序或关注“江苏省招就中心”公众号，选择“服务指南”中“图像采集”项目，实名验证通过后，严格按系统要求进行在线采集和校对确认。
3．各校要指定专人全程负责，按照图像采集工作要求（见附件2）做好采集前的动员及学生培训工作，因地制宜做好拍摄现场的组织工作，做到应拍尽拍。

4. 各校要在采集完毕后30个工作日内组织学生进行校对，汇总需要勘误处理的图像信息，及时与我中心联系人沟通，校对勘误全部完成后，请将《电子图像校对反馈表》（见附件3）提交中心；我中心将在收到书面反馈后向学校交付纸质照片；如未及时反馈，将会影响2023届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。

5．如有特殊情况，请及时与我中心联系。

三、交费方式

经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，我中心为学生提供电子图像采集、实名验证、后期制作、排版冲印、统一寄送等服务；为每位学生提供电子版照片和5张纸质照片；收费标准为15元/人。
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交费方式。

方式一：学校统一交费

学校按照实拍人数（以系统统计实拍人数为准）于当年11月20日前将款项汇至指定账户（账户名称：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，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分行宁海路支行，账号：4301 0114 0910 0401 930，开户行行号：102301000307）。不得将款项交予我中心工作人员或汇入其个人账户。

方式二：学生个人交费

通知学生按照图采系统要求，在线提交照片时完成交费。

四、交付方式

为方便各校分发校对纸质照片，我中心将继续采用整版格式，每张相片由成像区、学校名称、专业名称、班级名称和学号、身份证号码、姓名组成，贴好背胶后裁切隐线，用时直接撕下粘贴即可；各校可登陆图采系统后台下载本校学生电子版照片。

五、相关要求
1．请各校于图像采集系统开通后将本校需要拍摄的 “学生电子数据表”按系统提供的模板导入学校用户端，应确保数据准确无误。

2．请各校务必高度重视、加强管理，明确责任部门，落实责任人，做好校内组织和接洽工作。

3．2021年度图像采集优秀组织单位要再接再厉，继续做好本校组织工作，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各校可联系优秀组织单位学习借鉴相关工作经验。
4．中心将继续根据各校实际组织情况发放2022年工作补贴，并于年底组织评选，对部分优秀组织单位及个人予以表扬。对于因组织不力导致图像质量不高，影响到学历电子注册的，也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。

联系人：李明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739、18100628376，电子邮箱：330916319@qq.com

附件：1．2022年图像采集时间安排表

2．图像信息采集工作要求

3．电子图像校对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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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2年图像采集时间安排表

	地区
	图像采集时间安排

	泰州地区
	3月21日—27日

	镇江地区
	3月28日—4月5日

	南京片区（二）
	4月6日—30日

	苏州地区
	5月1日—5月29日


注：1. 各校要在本市时间段内合理安排本校图采工作，及时跟进本校拍摄进度，做到每天检查，不合格照片当天重置，并及时通知学生重拍。

2. 为保证照片拍摄质量，拍摄时间段设定为每天08:00—18:00。
3. 如有特殊要求，务必提前与我中心联系人沟通。

附件2

图像采集工作要求

一、请各校按照图像采集时间安排表（附件1）细化本校图采组织工作，安排专人全程负责。

二、建议各校选择几个固定的采集点，有条件的高校可为采集点配备柔光灯，确保采集点光源稳定均衡，安排工作人员维持秩序，进行辅助性指导。

三、拍照注意事项：

1. 光线：建议面向窗户，自然光拍摄（避免阳光直射，不建议晚间拍摄），保证面部光线均匀，无明显可见或不对称的高光、光斑，无红眼。

2. 人物姿态与表情：站姿或坐姿端正，表情自然，双眼自然睁开并平视，耳朵对称，左右肩膀平衡，嘴唇自然闭合。

3. 眼镜：常戴眼镜者应佩戴眼镜，但不得戴有色（含隐形）眼镜，镜框不得遮挡眼睛，眼镜不能有反光。

4. 佩饰及遮挡物：不得佩戴耳环、项链等饰品，头发不得遮挡眉毛、眼睛和耳朵，不得使用头部覆盖物（宗教、医疗和文化需要时，不得遮挡脸部或造成阴影），不宜化妆或涂抹防晒霜。

5. 衣着：应穿着与背景色区分明显的上衣，避免复杂图案、条纹。（不得穿着蓝色上衣）

6. 严禁翻拍：证件照应注重真实性，严禁翻拍其他照片，严禁利用其它软件做任何脸部美颜处理，如有违规，学生账号将被锁定，需由学校管理员进行解锁。
附件3

电子图像校对反馈表
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：

我单位已于      年   月   日收到2023届毕业生电子图像共        人， 经校对全部电子照片确认无误。

对此次图像采集的照片质量评价（请打√）：
□满意；　□比较满意；　□不满意；

对省招就中心今年的电子图像采集工作评价（请打√）：
□满意；　□比较满意；　□不满意。

意见和建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学校经办人：   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 月   日

（请将盖章后的此表寄送我中心或以PDF格式发送到我中心相关联系人邮箱。未及时反馈者，将会影响2023届毕业生学历电子注册和纸质照片交付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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